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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察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检察权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各国检察权的产生和检察制度的建立的
根据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为了维护国家完整和法制统一
而设立检察权和检察制度，法国早期检察制度和苏联检察制度属于该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基于制衡司法和警察权而设立检察权和检察制度，近代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检察制度属
于该类型。
第三种类型是因形势需要不断调整检察权的内涵而设立检察权和检察制度，英国和中国的检察制度属
于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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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拆制度第三部分 对民事审判过程的监督第四部分 检察和解与调解下卷目录第五部分 对民事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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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监督立法刍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设计若干问题研究比较法视角下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应然性
分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探析系统论视角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关于民事执行检察
监督方式的思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实证分析研究⋯⋯第六部分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第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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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由各社会团体作为启动主体各社会团体能够体察其所代表的公众的利益，也能够从公众的切
身利益出发，但是在现其生活中，社会团体仅仅为民间组织，与处于强势地位的公益诉讼的对方相比
，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处境。
再者，不同的公众利益有不同的代表团体，比如，有消费者协会、环境协会等等，这样一旦发生相应
的利益侵害，各受害者就会求助于不同的团体。
而当今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各色各样，他们各自又该求助于什么组织？
是不是要建立许多不同的团体来作为公益诉讼的代表？
这些都是要面临的问题。
即使我们根据不同的利益需要建立起了各样的代表团体，我们又得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各受害者得
具备一定的意识，当利，益受到侵犯以后要懂得明确清晰地将自己分门别类，这样才能达到迅速解决
纠纷的目的；而一旦将案件定错了性质，选错了代表机构，救济措施又如何？
而且有些案件并不单纯是一种性质，也许它既是有关消费者的问题，又涉及环境的问题，以及行政上
的问题，像这种案件，又应该向哪一个主体提出主张呢？
而且社会团体是不是就具有足以解决公益诉讼案件的能力呢？
另外，对于作为相对方的企事业单位来说，在不明确对方代表团体的情况下，也不能很好地做出应诉
准备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的。
当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并且即使解决了也没什么效力可言时，我们就应该反思它是不是合适的解决
方式了。
‰3.检察院作为启动主体“考察检察权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检察权的产生是基于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克服私人追诉的不力，实行国家追诉主义；二是避免控、审权能不分对人权的侵犯，实现控诉
与审判权的分离。
”①这样乍看之下，好像将检察院作为启动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合理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不可解的难题：首先，公益诉讼中，受害者的相对人往往是国家机关、经
济能力强大的企事业单位等等。
而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之一，所谓“官官相卫”，它往往是从“公”的立场出发，并不能切实地体会
民众的需要，给予其应得的救济；同时，出于维护地方经济、政绩的需要，对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商家
的利益根本就不敢触及，相反还给其予地方保护，这样就使得很多公益诉讼案件一开始就面临“不起
诉”的决定；其次，检察院除了检察权，还有监督权，这就使得在审判中法院被置于被监督者的地位
，法院出于现实顾虑，在审判中就更可能采纳检察院的意见，从而使控辩不平等，而审判也不中立；
再者，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担当控诉主体的弊端已毕现，已有众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因此，民事
诉讼中不能再循着错误的导向走下去。
“同一制度体系内，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往往交织缠绕、牵连互动，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
特别是在为国家配置一定权力时，必须要考虑它可能给公民个人权利所造成的影响。
”②而综观上述意见，检察院并不能从公众的立场出发，维护公众的利益，因此它不可能是公众利益
的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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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终于如期与大家见面了！
今年的年会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承办、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协办。
由于他们出色的组织工作，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同志对年会的举行非常关注。
所以来自检察机关的专家提交的论文数量相当多。
这也成为今年年会论文集的一个极大的亮点，说明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方面
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
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大家对今年年会的广泛关注，提交的论文数量大大超过往年，所以出版的工作任务更
为繁重。
为了保证论文集的顺利出版，最高人民检察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厦门大学
出版社等单位的相关同志与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协同作战，付出了很多
的心血和努力。
厦门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施高翔先生和法律编辑室编辑甘世恒先生放弃了国庆节的休假，与团队的其他
人员安排书稿的集中校对，付出的劳动更是远远超出历次年会论文集的出版。
在此向所有对论文集的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单位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由于时间紧迫，未尽如人意的地方和错漏在所难免，诚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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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完善: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0年卷)(套装上下
卷)》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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